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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選[新增預約申請] 

1.  設定預約內容：選擇並設定「預估預約日期（起）」和「預估預約日期（訖）」。 

2.  新增儀器： 

 點選「+新增儀器」，選擇「儀器服務平台」中的「中央研究院台灣地震中心地震及

GNSS 儀器服務」，將顯示可借用儀器的清單。 

 勾選所需的儀器（可複選），然後點選「批次新增」。 

 輸入並設定需要預約的儀器數量。 

3.  選擇計畫名稱：點選並選擇國科會計畫名稱。 

4.  操作方式：選擇操作方式，可以選擇自行操作或委託操作。 

5.  儀器使用經驗說明：簡單描述過去的儀器使用經驗，並說明是否需要儀器教學訓練。 

6.  上傳證明文件：上傳過往使用儀器的報告文件，如儀器安裝報告或結案報告，以證明曾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使用過該儀器。 

7.  填寫實驗說明：詳細描述實驗的目的以及研究的地區。 

8.  提交平台審核 


